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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涉嫌實行普通強盜罪，偵查中，檢察官乙在下午 11：00 訊問甲時，甲

表示自己有實行普通強盜罪的行為，當天太陽在下午 5：35 下山。乙最

後以甲普通強盜罪的嫌疑向法院提起公訴；請問，根據刑事訴訟法，審

判中，法院可否認為甲是在乙的夜間訊問時自白，不得用來認定事實？

（25 分）

二、警察因為合法告訴知悉甲（16 歲）涉嫌實行重傷害罪（刑法第 278 條第

1 項以及第 10 條第 4 項）。之後，警察將甲移送地方檢察署；請問，警

察的作法是否合法？（25 分）

三、甲因為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1 項後段行為的嫌疑，調查中，因甲

成功製造追查斷點，警察專案小組經檢察官同意後向法院提出對甲的手

機命令執行通訊監察的聲請，但卻遭法院駁回；請問，按照通訊保障及

監察法，法院的決定是否合法？（25 分）

四、甲、乙在熱炒店吃飯，之後，甲騎機車載乙回家。甲因不明原因自撞路

燈，甲僅受到輕傷，乙卻受傷昏迷，甲獨自起身走路回家。乙經路人報

警送醫急救後恢復意識；請問，根據刑法，甲是否成立刑法第 185-4 條

第 1 項？（25 分）


